
广东省妈妈壹选关爱健康成长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妈妈壹选关爱健康成长基金会章程》，为保障

广东省妈妈壹选关爱健康成长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及合作各方的合法权益，规范

本会业务范围内的项目管理，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广东省妈妈壹选关爱健康成长基金会策划和实施的所有公益项目。 

 

第二章    项目立项 

第三条 广东省妈妈壹选关爱健康成长基金会公益项目运营范围：资助并开展健康公益活动；

资助改善贫困地区卫生医疗条件；资助贫困儿童助医助学；扶贫济困，救孤助残；资助并开

展青少年文化教育活动。 

第四条 凡需要广东省妈妈壹选关爱健康成长基金会组织或给予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均需

编制项目策划书，并按规定程序申请。 

第五条 项目策划书的内容应包括：前期调研情况、项目承接人、项目跟进负责人、项目背

景、项目目标、项目内容、组织机构、项目预算、效益预测、进度计划（项目开始时间、项

目结项时间）和相应的宣传活动。 

第六条 项目可以由基金会发起和设计，也可由基金会项目合作机构发起和设计，或者双方

共同发起和设计。公益项目设计时需包含项目传播等支持性活动。 

 

第三章 项目审核 



第七条 基金会发起设计的项目，项目负责人需提交完整的项目策划书至基金会秘书长，秘

书长给出项目意见提交至理事会审核，理事会批准后进行立项申请。 

第八条 合作机构提交的项目计划书须进行筛选和审核，合作公益项目须在基金会业务范围

之内，由基金会审核项目策划书，并指导合作机构按照基金会项目管理完善项目策划书，由

项目负责人完成初步意见审核，提交至基金会秘书长，由秘书长提交项目意见至理事会审核，

理事会批准后按非基金会外部捐赠项目审批流程立项。 

第九条 项目立项审批完成后，需要与合作机构签订《项目协议书》，由项目负责人起草《项

目协议书》，经基金会秘书长审批签署。项目协议书视合作机构数量可一式两份或三份，基

金会与相关合作机构均需要留存一份正本。  

 

第四章 项目执行 

第十条 项目立项批准后，由基金会或合作机构的项目负责人负责执行。由合作机构实施的

项目，由基金会和合作机构共同进行跟进管理；基金会执行的公益项目，由项目负责人进行

项目跟进管理。 

第十一条 由合作机构实施的项目： 

（1）基金会须定期对合作机构执行的项目进行跟进，并督促其提交《项目进展报告》。 

（2）项目负责人应对《项目进展报告》中建议改进的地方编制书面整改函，并跟进整改措

施的执行情况，将结果通报理事会和相关合作机构。 

 第十二条 基金会执行的项目跟进管理中，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协议书》分阶段对项目进

行管理，并编制《项目进展报告》。《项目进展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进度、项目成果、

项目管理状况、项目资金使用状况等。 

 



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应将《项目进展报告》报送至秘书长，由秘书长通过《项目进展报告

后》，按计划拨付下一阶段项目资金；《项目进展报告》未经获得秘书长批准的，将暂停拨

款直至报告获得批准。 

 

第五章 项目拨款 

第十四条 基金会严格按照《项目协议书》中的资金管理和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分期向合作

机构拨付项目资金。一般情况下，保留项目预算 10%作为项目质量保证金，项目结束，由

基金会验收合格后方可予以支付。 

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协议书》的拨款时间，在符合付款条件的前提下，填写付

款申请单并跟踪付款流程，申请付款时须附《项目协议书》、《项目进展报告》、《项目资

金拨付明细》。 

第十六条 项目付款授权：拨付资金不大于 1 万元人民币，由基金会秘书长审批，报送财务

本部审核付款，拨付资金大于 1 万元人民币，由基金会理事长审批，报送财务本部审核付

款。 

第十七条 项目负责人有责任督促合作机构在汇款到账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提供合法合规的

公益捐赠票据。 

第十八条 项目合作机构应按照项目协议书的项目资金管理，落实项目配套资金和其他项目

配套资源，并且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执行项目。 

 

第六章 项目结项 



第十九条 项目验收后，项目执行方应编制《项目验收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

协议书》约定的项目目标的完成情况、项目的社会影响力、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以及项目管

理等评估结果。《项目验收报告》将作为合作机构下一次申报项目时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需要编制《项目结项报告》，其中财务部分应与财务本

部进行清算，提交至基金会秘书长审批存档。 

 

第七章 项目归档 

第二十一条 所有项目过程中产生的正式文件，以及有必要保存的非正式文件，都应当由秘

书处指派专人负责妥善保存和归档。 

第二十二条 需要归档的文件包括项目文件、财务文件及其它相关文件。 

第二十三条 文件归档应当由秘书处在项目完成之后进行，项目文件在归档的同时应当建立

《项目文件归档表》。 

 

第八章 项目非正常中止处理 

第二十四条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基金会将考虑单方面终止项目的执行： 

（1）合作机构未能按照项目协议书和项目计划书实施项目； 

（2）合作机构未根据项目协议书中的资金管理，违规或违约使用资金； 

（3）合作机构在同一个项目中接受其他项目资助而不通知基金会； 

（4）合作机构提交虚假的项目报告、财务报告和原始单据； 

（5）合作机构拒绝配合第三方审计； 

（6）合作机构项目管理存在重大问题，导致项目质量不合格； 

（7）合作机构项目未按期完成项目； 



（8）其他导致项目不能正常实施的外在因素. 

第二十五条 如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在对项目进行检查，认为合作机构在项目管理及资金管理

方面有问题，将与合作机构进行协商调整，如果合作机构未能按照整改函整改或整改效果不

佳，基金会有权改变项目预算资金的金额或者用途，缓拨或者暂停拨付项目进度款。 

第二十六条 对合作机构在申报、管理和实施项目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挪用、侵占项目

资金等违反国家法规或本制度中的行为视为违约，基金会将依据项目协议书中的有关条款撤

销或者终止合同，并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追回项目资金及使用项目资金购置的所有资产

等措施，情况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广东省妈妈壹选关爱健康成长基金会，自 2016 年 3 月起实施

执行。 

 


